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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8）青 01 刑终 298 号 

原公诉机关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麻乃，男，1980 年 10 月 13 日出生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公民身

份号码×××，回族，小学文化，无固定职业，住该市。2018 年 6 月 7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运输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11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陈涛。 

原审被告人王一奴四，男，1983 年 2 月 17 日出生于甘肃省夏河县，公民身份号码×××，回族，

小学文化，无固定职业，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2018 年 6 月 7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运输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11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一看守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马麻乃、王一奴四犯非法收

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作出（2018）青 0103 刑初 354 号刑事判决。原

审被告人马麻乃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马麻乃，并听取了辩护

人的意见，认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被告人马麻乃、王一奴四从甘肃省夏河县来到青

海省境内收购象牙制品。2018 年 6 月 5 日 19 时许，被告人马麻乃驾驶其车牌号为×××白色大众朗行轿

车携带二人收购的疑似象牙制品来到西宁，在次日 18 时许经过本市城中区同安路检查站时，被民警当

场抓获，并从车后备箱内查获马麻乃持有的疑似象牙制品 16.862 千克，王一奴四持有的疑似象牙制品

15.909 千克，后南川西路派出所将此案移交西宁市森林公安局。后经鉴定，被告人马麻乃、王一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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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收购的野生动物制品系亚洲象（牙）制品，为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被告人马麻乃收购的

象牙制品重量为 3464.5 克，价值人民币 144355.3 元；被告人王一奴四收购的象牙制品重量为 369.3 克，

价值人民币 15387.6 元。 

上述事实，有二被告人的供述、搜查笔录、指认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

涉案物品处理通知、刑事照片、鉴定意见、情况说明、抓获经过及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原判认为，被告人马麻乃、王一奴四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中

被告人马麻乃收购的象牙制品价值人民币 144355.3 元，情节严重；被告人王一奴四收购的象牙制品价

值人民币 15387.6 元，二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均应予惩处，公

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马麻乃、王一奴四到案后认罪态度较

好，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马麻乃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麻乃主观上没有非法收购现代象牙制

品的故意，不应定性为犯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对二被告人的辩护人均提出本

案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的数额对二被告人予以处罚的辩护意见，因本案系非法收购行为，不是走私行为，故对此辩护意见不

予采纳；对二被告人的辩护人均提出的二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的辩护意见，予

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

定，判决： 

一、被告人马麻乃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5000 元。 

被告人王一奴四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二、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手机二部，依法没收，上缴国库；移送的银行卡六张、车钥匙一把留

作证据保存；依法扣押的×××白色大众朗行轿车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宣判后，上诉人马麻乃以其无收购现代象牙制品的主观故意，请求对其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

其辩护人提出通过观察上诉人收购象牙制品的颜色、纹路、密度，认为不是现代亚洲象牙制品，原鉴

定机构的鉴定结论错误，故申请重新鉴定；同时提出上诉人主观上没有收购亚洲象牙制品的故意，请



求二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对上诉人定罪量刑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8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上诉人马麻乃、原审被告人王一奴四从甘肃省

夏河县来到青海省境内收购象牙制品。并于 2018 年 6 月 5 日 19 时许，驾驶车牌号为×××白色大众朗行

轿车携带收购的疑似象牙制品来到西宁，在次日 18 时许经过本市城中区同安路检查站时，被民警当场

抓获，并从汽车后备箱内查获马麻乃持有的疑似象牙制品 16.862 千克，王一奴四持有的疑似象牙制品

15.909 千克，后南川西路派出所将此案移交西宁市森林公安局。后经鉴定，上诉人马麻乃、原审被告

人王一奴四非法收购的野生动物制品系亚洲象（牙）制品，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马麻

乃收购的象牙制品重量为 3464.5 克，价值人民币 144355.3 元；原审被告人王一奴四收购的象牙制品重

量为 369.3 克，价值人民币 15387.6 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经二审审核，本院仍予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马麻乃、原审被告人王一奴四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象牙制品价值人民币

144355.3 元，情节严重；原审被告人王一奴四收购的象牙制品价值人民币 15387.6 元，二被告人行为

均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应予惩处。关于上诉人马麻乃所持其主观上无收购现

代象牙制品的故意，请求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马麻乃供述在青海××区收购的‘珠子’是象

牙制品，其知道象牙制品的买卖是犯罪行为，与同案被告人王一奴四的供述二人驾驶车辆到青海收购

象牙珠子一节印证，证实上诉人马麻乃主观具有收购象牙制品的故意。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之规

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等条件的，可以宣告缓

刑。本案上诉人马麻乃收购象牙制品价值人民币 144355.3 元，属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内量刑，其犯罪情节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辩

护人提出，原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错误，申请重新鉴定的申请。经查，辩护人不具有法定的鉴定人员

身份和资质，仅通过肉眼的观察，推断上诉人收购的象牙珠子应该不是现代亚洲象牙制品，属其个人

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不符。关于辩护人发表的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上诉人定罪量刑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判认定上

诉人马麻乃的犯罪事实、犯罪行为属以营利、自用为目的的购买行为，非走私行为，应依照构成该犯



罪的法律规定对其定罪量刑，故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丽艳 

审判员   吕 勇 

审判员   李小梅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孟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修订）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

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

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